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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18 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递上 2010 年 10 月 16 日非洲联盟委员会和平与安全专员拉姆丹·拉马姆

拉的信，信中转递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245 次会议发表的公报。此信是

以我担任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寄送给我的(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鲁哈卡纳·鲁贡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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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18 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

附件 
 
 

 如你所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举行部长级会

议审议索马里局势。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做出若干重要决定加强非洲联盟正在开展

的努力(如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以改善索马里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 

 无需强调，这些决定很多需要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和赞成；安理会

已定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开会讨论索马里局势。特此转递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见附文)，请转发安全理事会成员和非洲集团。 

 鉴于索马里局势紧急，需要更多努力应对该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务请你和非

洲集团积极推动安全理事会关注此事，并调动必要支持。 

 

和平与安全专员 

拉姆丹·拉马姆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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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245 次会议公报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举行部长级会议，就索马

里局势通过如下决定： 

理事会： 

1. 注意到委员会主席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以及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联合

国、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部队派遣国乌干达和布隆迪、欧洲联盟和美国

代表的发言； 

2. 回顾其以往关于索马里局势的决定和新闻谈话； 

3. 重申承诺尊重的索马里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并重申全力支持过渡联邦政

府。理事会还重申非洲联盟承诺继续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政治和外交支持，加强

安全为过渡联邦机构履行职责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协助过渡联邦政府有效重

新建制政府机构，包括安全和警察部队与公共机构，促进人道主义行动，并为有

困难的索马里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4. 欢迎委员会主席依照伊加特和非洲联盟的有关决定任命加纳前总统杰里·约

翰·罗林斯为非洲联盟索马里问题高级代表，并呼吁索马里各方和所有非洲联

盟合作伙伴给予罗林斯总统充分合作，以便其在非洲内外为促进索马里和平与

和解的努力争取更大支持。为此，理事会鼓励高级代表与伊加特和区域各国以

及联合国和其他非洲联盟伙伴密切开展合作和协调； 

5. 表示关注索马里、特别是摩加迪沙目前的安全局势，并最强烈谴责猖獗的暴

力、侵犯人权和其他令人发指的暴行，包括在外国分子的唆使和支持下对索马里

人民、过渡联邦政府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肆意进行迫击炮袭

击、自杀爆炸和定点暗杀，以及这种犯罪行为在该区域内外的蔓延，如 2010 年 7

月 11 日恶劣的坎帕拉爆炸事件； 

6. 表示关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其他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包括青年党

和伊斯兰教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拒绝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访问并对其进行恐吓

和袭击，以及人道主义活动的资金减少。安理会赞扬在索马里的所有人道主义机

构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为该国人道主义活动提供支持的国家和组织，并敦促国

际社会成员以必要的灵活性慷慨地响应对索马里联合呼吁； 

7. 重申非洲联盟承诺按非洲联盟组织法所述，特别是在非洲联盟在索马里的工

作中，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性；重申非洲联盟承诺在非索特派团的行动中充分遵

守和尊重国际人道法。在这方面，为配合其他努力共同更好地保护平民，理事会

鼓励委员会将 2010 年 3 月 3 日至 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研讨会之后制定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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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联盟和平支助团保护平民准则草案，贯彻到非索特派团的活动中，以便特派团

尽最大努力避免平民伤亡； 

8. 进一步重申非洲联盟承诺在非洲尊重和促进人权，就此欢迎非洲人权和人民

权利委员会针对索马里局势已采取的步骤。在这方面，安理会敦促过渡联邦政府

积极响应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派调查团到索马里调查侵犯人

权行为的要求，以便真正落实访问； 

9. 注意到为解决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武装抢劫问题所作的努力，包括安理会有关

决议、该地区目前的海军行动和区域的努力，并强调若要持久解决这个问题，必

须尽快有效解决索马里本身的根本问题以及影响索马里人民生计和福祉的其他

同样严重的祸患，特别是在索马里海岸倾倒有毒废物和非法捕鱼。安理会要求委

员会再接再厉，根据非洲联盟有关决定和 2010 年 4 月 6 日和 7 日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的海上安全和安保研讨会的结论，为海盗问题找到综合解决办法，包括在

联合国大会框架下制订并缔结一项关于海盗问题的国际公约。理事会还请委员会

建立技术工作组，研究如何检控和监禁应对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负责者，并

为联合国的举措提供投入，以使这些举措更综合全面。理事会还要求，国际社会

为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调动的资源等，也应扩展到非洲联盟在内陆正在进行

的努力； 

10.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近期政治发展势态，特别是过渡联邦机构领导层内部的争

论和分裂、过渡联邦议会的僵局以及依照过渡联邦宪章与吉布提进程执行过渡时

期任务出现的延迟；这些情况的叠加，严重损害了过渡联邦机构有效履行其职责

的能力以及为促进和平、安全、稳定与和解已经开展的努力。理事会强调，索马

里、特别是其领导人对恢复其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负有主要责任，并强烈敦

促过渡联邦机构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本着索马里的利益，无私地履行领导职

责，坚决地齐心协作；因为没有这些，无论多少外部援助都不能有效地扭转索马

里局势。  

11. 注意到任命了一名指定的新总理，并呼吁过渡联邦机构稳妥地开展下列工

作： 

㈠ 确保由过渡联邦议会确认新总理和组建新政府； 

㈡ 制定如何管理所剩过渡时期的路线图，依照吉布提进程制定明确的政

治、安全和重建优先事项； 

㈢ 尽快完成余下的过渡任务，包括通过全国协商和侨民投入完成宪法进

程，铭记过渡时期将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结束； 

㈣ 以包容精神继续深入联系所有热爱和平的索马里人，铭记吉布提和平进

程仍然是索马里和平与和解的唯一基础。理事会强烈敦促过渡联邦政府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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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徒联盟采取必要步骤，根据 2010 年 3 月 1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的协

议，迅速充分执行其承诺； 

㈤ 尽快核可国家安全与稳定计划草案和安全部门评估报告，以纳入国家范

畴，并为实施工作取得合作伙伴的支持。 

12. 请委员会主席通过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与索马里兰和邦特兰扩大协商，配

合其他努力共同促进这些地区的稳定并推进索马里整体和平与和解； 

13. 注意到委员会为执行 2010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坎帕拉举行的联盟大会第

十五届常会的决定做出值得赞扬的努力，在这方面，赞同委员会主席关于索马里

形势的报告第 62 至第 75 段所提的建议；实施这些建议，可使特派团在加强的职

权范围内更好地支持和平与和解进程，包括完成其余的过渡时期任务，改善安全

局势，使过渡联邦机构履行其职责，协助建制有效的政府机构，包括安全和警察

部队及公共机构，并支持和促进建设和平、恢复和人道主义努力。更具体来讲，

理事会核可新的 20 000 名编制和必要的空中和海上能力(第 68 段)，扩大的 1680

人警察部分，包括 560 名警务专家和八个各 140 人的建制警察部队(第 74 段)，

以及扩大的文职部分； 

14. 紧急呼吁会员国提供所需的军事人员和警察等其他人员，以便非索特派团达

到新的核定编制，并促进调动必要的后勤和财政资源，其间考虑非洲需要展现出

新的决心以及与索马里(非洲统一组织创始成员之一)的团结精神； 

15. 赞赏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在政治、财政和后勤等方面提供的宝贵支持，特别是

联合国和其他非洲联盟合作伙伴，包括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阿拉伯国家联盟、

美国和其他双边伙伴，没有这些就无法实施非洲联盟正在为索马里所做的努力；

还呼吁他们、特别是安理会依照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作出当前必要

的决定，包括： 

㈠ 核可订正行动构想和新核定的非索特派团编制，即军事部分 20 000 人、

警察部分 1 680 人，包括 560 名警务专家和八个各 140 人的建制警察部队，

以及扩大的文职部分； 

㈡ 批准得到加强的对非索特派团一揽子支助方案，根据新批准的部队编

制，通过联合国分摊会费提供资金，同时保障偿付特遣队所拥有装备(包括

小型和大型装备)的费用，并以联合国津贴标准支付部队官兵津贴，确保非

索特派团得到足够、可预见和可持续的支助。理事会还请求，无论在索马里

境内或境外，视需要向特派团提供这种支助； 

㈢ 针对非洲联盟和区域的请求，实施海上封锁和索马里禁飞区，以防止外

国势力进入索马里，并防止飞机和船只向索马里境内袭击过渡联邦政府、非

索特派团和索马里人口的武装集团运送武器弹药；在这方面，理事会促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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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事会要求海军在索马里沿岸采取行动，并在其授权下为非索特派团提供

更直接和具体的支持，其方式可由有关国家和组织与非洲联盟另行确定； 

㈣ 确保有效实施对所有阻碍索马里和平与和解进程者的制裁，特别是为袭

击过渡联邦政府、索马里人民和非索特派团的团伙提供资金、物资和后勤支

持者； 

㈤ 以综合方式处理索马里沿岸海盗问题，以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和以及影

响索马里人民生计和福祉的其他同样严重的祸患，特别是非法捕鱼和在索马

里海岸倾倒有毒废物； 

㈥ 重申承诺通过对非索特派团换盔在索马里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并

紧急制定这一部署的时间表； 

16. 呼吁广大国际社会，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伊斯兰会

议组织、美国和其他双边合作伙伴为非索特派团和过渡联邦政府继续提供政治、

财政和其他支持。理事会还强调务必在技术、后勤和财政方面对过渡联邦政府安

全部队和警察继续和加强予以支持，使他们能够充分履行职责；还应在伊斯坦布

尔宣言等框架下，为其他施政部门(包括行政、早期恢复和重建)的能力建设提供

充分支持； 

17. 再次重申感谢布隆迪和乌干达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推进索马里的和平与和

解事业，欢迎他们承诺并准备向非索特派团部提供更多部队和资源。理事会为有

些士兵为索马里实现和平、稳定与和解付出至高代价，向布隆迪和乌干达共和国

政府及其家属表示慰问;  

18. 呼吁其他成员国提供特派团所需的部队和其他人员。理事会赞扬委员会征集

兵力的努力，并请委员会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和相关努力，以保证可能的队伍派

遣国能得到所需要的资源； 

19. 满意和感谢地注意到非洲联盟各机关和机构、特别是非洲联盟非洲间动物资

源局和非索特派团热忱出色地开展了工作，支持索马里的和平、安全、和解和恢复

工作。理事会深挚感谢委员会主席的特别代表、布巴卡尔·高苏·迪亚拉大使、

特派团军事和警察领导以及所有非索特派团人员的热忱和奉献； 

20. 请委员会主席将本公报转递联合国安理会寻求支持，并积极动员所有非洲联

盟合作伙伴为正在索马里开展的努力提供进一步支持； 

21.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